永川区2024年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第二批项目验收结果及支持资金公示
为深入贯彻落实商务部等17部门《关于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》（商流通发〔2021〕99号）和《关于高质量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》（渝商务发〔2022〕9号），《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2022年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商务〔2022〕242号）文件精神，永川区项目报市商务委备案，获2024年县域商业建设行动资金200万元。
根据项目建设进度，2025年2月18日，区商务委组织专家组对第二批2个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，现向社会公示验收结果及资金支持情况。
    公示时间：2025年2月20日—2月26日。
    公示期间，广泛听取意见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如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区商务委反映，通过快递方式寄往永川区商务委员会流通服务科（通讯地址：重庆市永川区人名大道191号行政综合楼241办公室；联系电话：023-49829438，邮编：402160）。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，应加盖单位公章；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，应署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。过期不予受理。

     附件：永川区2024年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第二批项目验收结果及支持资金公示表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
（此页无正文）

重庆市永川区商务委员会

2025年2月19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附件
永川区2024年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第一批项目验收结果
及支持资金公示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序号
	项目类别
	项目名称
	项目实施主体
	验收结果
	项目有效投资额
	支持金额
	备注

	1
	乡镇商贸中心改造升级
	永川区双石镇商贸中心改造项目
	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人民政府
	合格
	71
	28
	

	2
	增强农产品上行动能类
	石松村农产品产后商品化处理中心项目
	重庆市永川区吉安镇石松村股份经济联合社
	合格
	166
	50
	

	合计
	237
	78
	


